
 

 

 

 

 

 

 

 

 

 

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电子渠道基金 0%认购费优惠 (「本推广」)条款及细则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为 2025 年 1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兩天) (「推广期」)。  

2. 本推广不适用于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本行」)之员工及其关联公司之全职员工。  

3. 本推广只适用于在推广期内持有跨境理财通「南向通」基金投资户口(「合资格基金户口」)之客户 (「合资格客户」)。  

4. 于推广期内，合资格客户成功透过合资格基金户口经本行的电子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认购基金，可享有 0% 基金认购费。 

5. 推广不适用于基金转换。  

6. 推广不可与其他推广同时使用, 包括但不限于财富产品交易奖赏推广。本行保留向客户只提供部分或全部优惠之权利。 

7. 合资格客户须同时受「户口及有关服务的条款和条件(个人户口)」、「户口及有关服务的条款和条件(商业客户)」、「中国建设银

行(亚洲)『贵宾晋裕』/『贵宾理财』/『智选理财』服务条款及条件」 (如适用)(统称「户口条款及条件」)及「投资服务之条款和

条件」约束。 

8.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或终止本推广及修订任何有关条款及细则之权利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9. 中英文版之内容如有歧异，在任何情况下概以英文版为准。  

风险声明  
投资涉及风险。投资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定，有时波动幅度非常大，甚至可能变得一文不值。投资者不应只根据本文档便作出任何投资

决定，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事先征询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细阅有关产品的销售文件以获取进一步资料包括风险因素，确保本

身了解有关产品之风险性质。  

基金投资  
基金的过去表现，并不一定反映或保证其将来的表现。客户有可能损失部份或全部投资本金。本行或任何其附属机构并不承担或担保

该投资所构成的任何责任。于适当范围内本行可从基金经理获取佣金或回扣。 

网上投资买卖服务责任声明  
由于无法预料的网络挤塞及其他原因，互联网或其他电子或电讯媒介本来并非可靠的通讯媒介，而且透过互联网或其他电子或电讯媒

介进行的交易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i）任何或所有投资产品交易的指示或其他讯息的传送和接收可能出现故障或被延误，及（ii）
指示可能没有被执行或被延误执行，或执行指示所依据的价格与阁下发出指示时的价格不同。网上投资交易系统有其相关的风险，包

括硬件和/或软件故障，而且任何该等系统故障可能导致阁下的指令不能按照阁下指示被执行或者完全不能被执行。任何或所有投资

产品交易指示的传送有发生中断、失真、遗漏、停顿或被截取以及被误解或任何沟通失误的风险。  

声明  
本推广资料并不构成买卖任何投资产品的建议或要约。本推广资料由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
份有限公司为一间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规管之持牌银行、及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注册机构(中央编号：AAC155)，从事第一类(证券交易)
及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的受规管活动。本推广资料并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 

重要提示： 
• 投资涉及风险，投资产品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  
• 基金乃投资产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不应投资在投资产品，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是适合阁下的。 
• 投资产品不等同定期存款，并非其替代品，亦不是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 
• 在阁下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事先征询阁下的独立专业财务、税务及法律顾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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